




涞行办【2021】6号


涞源县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公布涞源县保留证明事项基本目录
和涞源县第一批实行告知承诺制
证明事项目录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政府各部门: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和省政府推进“放管服”改革和减证便民工作的部暑要求，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方便群众办事创业，经县政府同意，现将《涞源县保留证明事项基本目录》和《涞源县第一批实行告知承诺制证明事项目录》予以公布，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把握证明事项范围
《涞源县保留证明事项基本目录》所列证明事项为县行政机关通用证明事项，是指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依法向行政机关申请办理行政事项时，提供的需要由行政机关或其他机构出具，用以描客观事实或者表明符合特定条件的材料(不包括申请人已得的证件、证原、资质及前置审批事项等)。《涞源县证明事项基本目录》之外的证明事项，各部门不得再要求开具(各市地方性法设定的证明事项除外)。《涞源县第一批实行告知承制证明事项目录》所列证明事项，一律按原告知承诺的办理方式予以调整。各乡镇各部门可以根据本部门经济社会发展和工作实际，在《涞源县第一批行告知承诺制证明事项目录》之外增加实行告知承诺的证明事项。
各乡镇各部门应在本通知公示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根据《涞源县保留证明事项基本目录》和《涞源县第一批实行告知承诺制证明事项目录》及保定市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梳理确定本部门保留证明事项目录和实行告知承诺制证明事项目录，并在门户网站和保定市行政执法公示平台公示。
二、好工作衔接落实
各乡镇各有关部门要将两个目录及相关工作要求，迅速传达部署到下级单位及具体办事部门和办事窗口，采取集中检查、抽查暗访、接受群众投诉举报等多种方式强化监督，确保落实。在政府和部门网站、保定市行政执法公示平台、政务服务大厅、办事窗口公开两个目录，接受社会监督，并主动向群众宣传解读目录内容要求和新的办理方式办理流程。注意做好政策衔接，避免出现服务“真空”和管理“空档”，影响群众(企业)办事。
三、完善配套工作机制
对实行告知承诺制的证明事项设一个月过渡期。过渡期内，有关部门要抓紧制定配套工作制度、完善工作流程，过渡期后一律按照告知承诺制方式办理。涉及部门间协助核查的事项，相关部门之间要抓紧沟通协商，建立顺畅、高效的核查信息发送和反馈机制，减少流转环节，提高核查反馈效率，确保在规定时间内办结。
四、加强目录动态管理
目录公布后，对保留证明事项和实行告知承诺制证明事项实施动态管理，结合我县“互联网十政务服务”、部门间信息共享等工作推进情况，以及国家取消、新增、调整证明事项的相关部暑，及时对本乡镇本部门保留证明事项目录和实行告知承诺制证明事项目录进行动态调整、补充、完善，按程序报批后向社会公布实施。

附件: 1.涞源县保留证明事项基本目录
2. 涞源县第一批实行告知承诺制证明目录

附件下载邮箱为：lyxfzbzfjd001@163.com
          密码：fzb123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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